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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營收停滯，淨利由 101 年度之 1 億 3,124 萬 4 千元，逐年下滑至近 3 年度僅賸 1 百至 2 百多

萬元。工研院表示，營收停滯是為因應市場需求增設之研究中心與科技中心所致，仍應因應新

產業變化趨勢，以滾動式評估新單位成立之成本效益，並妥適分配研究資源之必要。請工研院

於兩周內針對近五年來營收停滯，如何重新配置研究資源，提出書面報告予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 

提案人：邱志偉  蘇震清  蔡培慧  王惠美  黃偉哲 

5、 

鑒於中央研究院與浩鼎案的風暴未解，現又傳出準經濟部長李世光的弟弟李世介是浩鼎法人

董事，妻子也持有浩鼎股份。而且按照蔡英文五大產業的規劃，新政府將大力用政府基金去扶

持，在這些領域公司如果有特別的關係，會讓人民失去信心，心中會有疙瘩。為此，要求經濟

部及所屬單位轉投資事業暨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 

1.設有技術移轉中心進行及監督技術之移轉者，部分研究人員之研究報告，可能隱藏具有價

值之研究成果，嗣設立衍生公司時提出關鍵技術，恐涉及研究倫理與道德，應訂定完善之技術

移轉規範、利益迴避辦法，及員工工作規範等，以免員工利用政府及相關既有研究資源與研究

成果，變相轉為個人之財富。 

(二)各該財團法人會應遵循利益迴避，各該財團法人之董事、監察人、政府核派人員不得假

借職務上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且董事、監察人或其關係人，不得與

其所屬財團法人、管理委員會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 

(三)各該財團法人之政府遴派或核派人員如有更換時，須於 1 個月內將新任人員之職權說明

、個人簡歷資料（學、經歷）、薪酬、福利（各名義之獎金及補貼等）相關資料函送立法院，

以利國會監督。 

提案人：廖國棟  張麗善  王惠美  黃偉哲  林德福 

6、 

有鑑於「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明文規定，民間電廠等民營公用事業當年度盈餘超過資本

額 25%時，超出部份的一半須提列為「用戶公積金」，以做為減少收費、對抗電價上漲之用；

但主管機關經濟部能源局卻未依法要求麥寮、和平等 9 家民營電廠提列，積欠公積金 150 億元

。追根究底，恐因能源局行政怠惰所致。為落實依法行政，保障民眾權益，爰提案要求經濟部

一週內提出檢討、解決方案，並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王惠美 

連署人：張麗善  蔡培慧  黃偉哲 

7、 

有鑑於工研院所投資之新創企業之組成結構，為工研院員工、顧問以個人名義持股設立，再

由工研院轉投資並移轉技術，恐有違反利益迴避、影響市場自由競爭之虞。為維護市場公平競

爭，避免工研院圖利自家人，爰提案要求工研院兩週內提出檢討、改善報告送交經濟委員會，

以避免未來再有涉及利益輸送嫌疑之投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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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王惠美  黃偉哲  廖國棟 

連署人：蘇震清 

8、 

有鑑於工研院長期來以創新公司投資特定新創企業，而該類企業多為工研院離職技術人員、

顧問所設立。為釐清所投資之公司與工研院之關係，有無利益輸送之情事，爰提案要求工研院

兩週內提出過去創新公司所投資新創企業之公司名稱、金額、持股比例，並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王惠美  黃偉哲  廖國棟 

連署人：蘇震清 

9、 

有鑑於工研院每年度新增專利申請件數均達千件以上；然應用專利件數未能同步成長，導致

累計使用專利比率由 100 年度之 83.6%，逐年遞減至 104 年度之 69.09%。其中已獲證專利超過 5

年未使用者，截至 104 年底計有 4,084 件，超過 10 年未使用亦高達 1,285 件。為避免資源浪費

以及有效提升我國基礎技術，爰提案要求工研院一個月內提出檢討方案以及專利再利用計畫，

並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王惠美  黃偉哲  廖國棟 

連署人：蘇震清 

10、 

國人長期食用進口黃豆，然關於進口黃豆資訊卻付之闕如，國內消費者沒有選擇權利，長期

暴露在消費飼料用基改黃豆風險。有鑒於此，要求台灣區雜糧發展基金會應委託研究調查台灣

進口黃豆基改、非基改與食用、飼料用黃豆占比，並請經濟部、該基金會向衛福部索取進口黃

豆嘉磷塞殘留含量相關資料。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蔡培慧  蘇治芬  邱志偉  黃偉哲 

連署人：何欣純  王惠美 

11、 

針對本院經濟委員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遠洋漁業條例草案」、「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

管理條例修正草案」及「漁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有鑑於行政院提案在立法設計上，針

對海洋資源保育及養護之規範顯未周全，且高度監管規範與我國遠洋漁業實際調適能力、遠洋

漁業經營型態之差異、漁船噸位之大小，顯未能衡平考量，致使相關規範有不符比例原則之虞

。為求立法之周延，爰要求本委員會於本案進行逐條審查前，應先行召開公聽會。 

提案人：蘇震清  廖國棟  黃偉哲   

連署人：林岱樺  蔡培慧  陳明文  管碧玲  王惠美 

12、 

鑒於屏東琉球籍漁船「東聖吉 16 號」在「沖之鳥礁」海域遭日本公務船扣捕，船長不僅被要

求脫光光檢查外，還自籌繳交新台幣 176 萬元的保證金，除是對我國漁民的污辱外，更是增加

漁民經濟上的壓力。對此類案屢屢發生，政府機關卻無力協助營救，漁民只能自籌保證金換取


